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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7         证券简称：花王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8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为了加快清丰县基础设施和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步伐，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

要，促进清丰县的中长期战略性目标的均衡发展，全力打造清丰县的宜居、宜业、

宜游的生态文明城市，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与清丰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经充分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公

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就清丰县仁

孝文化森林公园、开州路绿化工程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的施工建设达成一

致意见，就本项目合作开展有关事宜，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在清丰县签署了《清丰

县仁孝文化森林公园、开州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框架协议》，本项目总造价估

算暂定人民币： 3 亿元 ，其中：仁孝文化森林公园的造价估算约： 2 亿元，开州

路绿化工程的造价估算约： 1 亿元。本项目工程款按 4 年进行支付，工程完工验收

合格之日算起按 6%/年计算利息并与当期工程价款一并支付。 

清丰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06 月 24 日，为清丰县财政局下属的

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雨宽，注册资本：14,372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清

丰县财政局，主营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及建设；

投放资金保值增值；经济项目贷款、参控股及按期回收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土地储备整理和开发。 

清丰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建设施工范围内容及要求： 

1、项目一：仁孝文化森林公园，公园位于县城的西南部，占地共约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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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东至叠翠路南延到开州路，西至沿固城沟至郭豆庄村与开州路交叉口，南至

开州路，北至固城沟，主要包括：土方、景观绿化、水系、园路、广场、小品及

配套设施等生态环境项目施工建设。 

2、项目二：开州路绿化工程，全长约 7.5KM，主要包括：道路两侧各 50

米的绿化、中分带绿化、道路交叉口的节点景观绿化及其配套设施的施工建设。 

3、该建设项目由甲方提供计划，仁孝文化森林公园由乙方负责施工总承包，

开州路的绿化项目，由乙方负责设计-施工总承包。 

4、在本协议项目框架范围内，双方根据仁孝文化森林公园、开州路绿化工

程作为两个单项工程，并进行单独核算、单独验收、单独审计、单独结算交付。 

（二）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工期暂定： 2 年。根据仁孝文化森林公园及开州路绿化工程的各自

的特征，具体确定工期（以实际进场施工时间为准，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及天

气原因影响工期的，工期相应顺延）。各单项工程建设施工期若有变更，双方另

行商定。 

（三）项目工程总造价： 

本项目总造价估算暂定人民币： 3 亿元 ，其中：仁孝文化森林公园的造价

估算约： 2 亿元，开州路绿化工程的造价估算约： 1 亿元（开州路的绿化设计

费的计取按照设计造价的 1.6%另行计取，并同步随第一次工程款回购时一次性

结清），最终建设工程费用按照实际工程量结算，以双方确定的审计结果为准。 

（四）双方责任 

1、甲方： 

（1）负责项目的所有前期工作，负责征地、拆迁、供电、供水工作使之完

全达到开工条件；负责项目用地的征地补偿与迁移安置工作，并承担拆迁安置费、

地面附属物清理补偿、青苗赔偿等费用，负责项目的立项、环评、规划、土地等

项目审批手续，提供本项目立项批准的政府文件及项目建设所需的有关文件，并

对该项目的合法性承担全部责任，确保乙方有良好的施工建设环境。 

（2）甲方按约定向乙方支付本项目的设计费、工程款及投资回报。 

（3）甲方有派代表和监理公司对工程的质量和进度进行监管的权利。 

（4）甲方有义务排除施工场地内外妨碍正常施工的人为或阻碍方面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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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5）工程完工后，甲方在 3 个月内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若已交付使用

则视为验收合格。在乙方提交结算资料后，3 个月内完成审计。 

（6）甲方接收乙方完成合格工程和向乙方支付回购款的义务是不可撤销的。 

2、乙方： 

（1）乙方通过 EPC 招标程序取得合法化建设施工的资格并签订施工合同，

负责项目建设施工。 

（2）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前提下，按照甲方要求的时间可以入场施工及完成

项目建设。 

（3）按合同约定的工期及质量要求完成全部工程项目施工。 

（4）服从甲方现场管理，遵守法律及行政规章、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维护

甲方声誉。 

（5）未经甲方的书面认可，乙方不得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他人，也不得将

其承包的工程全部分包。 

（6）积极参与清丰县建设，为清丰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做

出贡献。 

（7）养护期为 1 年。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抓住河南省清丰县发展建设的机遇，帮助

完善公司在华中地区业务的拓展与布局； 

2、本协议的签署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17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

响。 

3、本协议实施将占用公司一定的现金流。 

四、风险提示 

本合同为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框架协议，协议签订后还需履行相关招投标程

序，公司能否中标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完善施工合同的签订将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程序，另行商议和约定。届时，公司将根据招投标结果及后续签署的

施工合同的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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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五、备查文件 

《清丰县仁孝文化森林公园、开州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16 日   


